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業務管理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明定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應遵守本辦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財產保險業申請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但本辦法施行前已依本法修正前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營傷害保險業務者，免依本條規定申請經營傷害保險。
一、財務、業務健全及有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業務能力者，且最近一年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應符合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之適足比率。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罰鍰累計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但其違法情事已獲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在此限。   
三、具備符合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之法務、保全、投資、核保、理賠及精算之合格簽署人員及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所定之核保及理賠等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專業人員。
四、最近一年內主管機關及其指定機構受理保戶申訴案件申訴率、理賠申訴率及處理天數之綜合評分值為財產保險業由低而高排名前百分之八十。但經財產保險業提出合理說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精算人員之實際處理健康保險業務經驗年限，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得以同時符合下列資格認定之:

一、實際簽署傷害保險商品精算業務或主管傷害保險精算業務三年以上者。

二、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訓練機構舉辦之保險相關業務職前專業訓練四十五小時以上並經測驗合格者。

以前項資格簽署健康保險商品之精算人員，應連續每年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訓練機構舉辦之保險相關業務教育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未完成前述教育訓練者，即不符前項資格之認定。但得重新依前項第二款辦理後，認定其符合資格。

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其申請文件有違反法令或虛偽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辦理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許可。
	一、明定財產保險業申請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二、另因財產保險業業依九十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營傷害保險業務，爰於第一項但書排除現已經營傷害保險之財產保險業之申請許可。

三、第一項第二款參考「人身保險業辦理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應具備資格條件及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款之規定訂定。

四、第一項第三款明定產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應具備之專業人員。
五、第一項第四款參考「人身保險業辦理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應具備資格條件及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五款之規定訂定，並增列但書，雖申訴綜合評分值非財產保險業由低而高排名前百分之八十者，但經財產保險業提出合理說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六、本法修正前，產險業因未經營健康保險，致缺乏健康險業務經驗之核保、理賠及精算人員。基於健康保險對疾病及健康告知事項之核保及理賠審核之專業性，為免影響產險業財務安全及避免理賠糾紛，產險業經營健康險仍須具備符合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規定之核保、理賠專業人員；至精算人員，考量整體保險業具商品簽署資格之精算人員普遍欠缺，且商品定價是否允當，可藉由商品審查或抽查予以稽核，爰於第二項規定具一定條件之精算人員得以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教育訓練機構之職前專業訓練並經測驗合格，並每年持續接受教育訓練，認定為符合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十二條有關具備實際處理健康險之相關業務經驗之規定，惟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即應適用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七、第三項明定申請文件有違反法令或虛偽不實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辦理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許可。

	第四條　申請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財產保險業，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申請書。
二、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營業計畫書。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明定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應檢具之文件。



	第五條　前條第二款所稱營業計畫書，應包括下列項目：

1、 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組織及部門職掌。
2、 核保、理賠、保全、精算、再保險及申訴案件之作業流程及處理程序。
3、 有效辦理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資訊管理系統，包括電腦系統連線之軟、硬體設備。
4、 健全之風險控管機制，包括核保通報、再保險、準備金提存等之風險控管機制。
五、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計畫。
	明定申請文件營業計畫書應包括之項目及內容。

	第六條　財產保險業經營健康保險，以保險期間在一年以下且不保證續保者為限。但主管機關得視財產保險業經營及保險市場發展，核准辦理保險期間在一年以下且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
      財產保險業辦理前項健康保險業務，其保險契約應以主保險契約或附加於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之附加契約或附加條款為限。

　　
	一、明定財產保險業經營健康保險之業務範圍。

二、參照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立法意旨，業務範圍將先規範為一年期以下且不含保證續保者為限。未來主管機關可視產險業經營健康險之相關配套措施齊備與否、其經營之現況及保險市場發展，再循序漸進開放財產保險業辦理保險期間在一年以下且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

三、前述保證續保，係指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保險契約繼續有效，保險公司不得拒絕續保。惟續保時，保險公司得依續保生效當時報經主管機關核可之費率及被保險人年齡重新計算保險費，但不得針對個別被保險人身體狀況調整保險費。
四、另考量財產險業經營健康保險與其他財產保險商品之差異性，爰規定契約型態以主保險契約或附加於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之附加契約或附加條款為限。

	第七條　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有違反法令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依本法有關規定處分。
	明定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有違反法令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如：損及消費者權益）時，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規定為必要之處分。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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